
1

安徽辖区防范非法证券期货活动宣传专报

2018 年第三期 (总第二十二期)

安徽证监局法制工作处编 2018 年 8 月 22 日

关于清理整顿各类交易场所最新问答

一、清理整顿各类交易场所部际联席会议有什么最新精神？

答：2018 年 3 月 20 日，清理整顿各类交易场所部际联席会议

（以下简称联席会议）在北京组织召开清理整顿各类交易场所“回

头看”后续工作会议。会议传达了国务院领导同志对清理整顿各

类交易场所“回头看”工作所作的批示，通报了“回头看”工作

开展情况，明确下一步清理整顿工作目标和要求。会议对推动做

好“回头看”后续工作、切实巩固清理整顿各类交易场所工作成

果，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。

会议认为，2017 年 1 月 9 日联席会议第三次会议部署开展清

理整顿各类交易场所“回头看”工作以来，各地区各部门协同配

合，扎实工作，“回头看”取得积极成效，交易场所违法违规、无

序扩张、风险蔓延的势头得到有效遏制，一批违法违规交易场所

得到平稳处置，一些违法犯罪活动分子受到严肃打击，交易场所

监管政策规定逐步健全完善，市场秩序明显好转。但是，邮币卡、

原油、贵金属等交易场所违法违规交易虽已关停，后续处置任务

依然繁重，问题尚未彻底解决。部分停业的违规交易场所在等待

观望，因此要始终保持高度警惕，严防死灰复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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会议强调，各地党委政府要进一步加强对清理整顿各类交易

场所工作的领导，保持常态化的交易场所清理整顿联席工作机制，

建立健全交易场所风险监测预警机制，建立完善沟通报告和应急

处置机制，建立完善信访投诉举报处理机制。省级人民政府作为

清理整顿第一责任人，要切实承担主体责任，强化地方金融办（局）

的清理整顿牵头职责，压实交易场所自律责任。各地证监局要积

极支持配合清理整顿工作。各方要明责尽责，狠抓落实，认真做

好清理整顿“回头看”后续各项工作，逐步推动各类交易场所走

上规范发展道路。

二、目前一些邮币卡类等交易场所开展“现货发售”交易，

这种交易方式是否合规，有什么风险？

答：部分文化艺术品类及商品类交易场所，以邮资票品、钱

币、磁卡为交易对象，或以珠宝玉石、茶叶、老酒等为交易对象，

进行“现货发售”，即持有人向交易场所提交一定数量藏品托管后，

拿出一定比例供客户申购，摇号中签确定申购结果后次日开始连

续集中交易。具体而言，该交易模式分为发售和交易两个环节，

其中，发售环节包括托管、评审、发行、申购、中签等步骤，交

易环节则采取集合竞价、连续竞价、电子撮合方式，全额付款，

T+O 交易，一般设定 10%的涨跌停板。

违规问题：一是交易涉嫌违法违规。现货发售模式交易环节

采用集中连续竞价、T+O 交易，违反了国发〔2011〕38 号、国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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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〔2012〕37 号文件关于不得采取连续集中竞价进行交易、T+5

等有关规定。有的交易场所与发行人串通虚拟发行，并无相应的

产品入库，有的甚至直接或通过关联方做庄交易，涉嫌诈骗等犯

罪。二是价格易操纵且波动大。现货发售模式与证券发行上市类

似，但申购藏品占极少比例（5%左右），上市交易后，藏品持有者

可通过控制减持等方式操纵价格并套现。产品上市后大多封闭运

行，交易产品价格走势上演“过山车”行情，价格被庄家迅速拉

升，高出市场价格的几倍甚至几十倍，引诱投资者高位接盘，随

后价格连续跌停，大量投资者被洗劫一空。上述操纵价格、客损

分成等行为均涉嫌违法犯罪。三是藏品实物托管的真实性存疑。

交易品种经平台封闭交易和人为炒作，价格严重脱离实际，实物

交收比例不高。由于交易类似虚拟炒作，藏品实物托管是否存在、

真实、足额存疑，藏品持有人可以同一批产品，在不同交易场所

反复发行套利，其行为涉嫌诈骗等犯罪。

三、一些交易场所开展“现货（连续）交易”，这种交易方式

是否合规，有什么的风险？

答：现货连续交易，或称现货延期交易、现货 T+D，是一种杠

杆交易，允许投资者通过每日支付一定费用将交割期限无限延后，

并可以通过平仓离场免去交割，交易对象实际上是抽象出的符号

和合约，实践中交割率极低。该模式以采取集中竞价、连续竞价

的交易方式成交，投资者的交易指令汇聚于交易场所，由交易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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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按照一定的成交规则予以自动撮合配对。除允许无限延期交割

外，该交易模式与期货交易极为类似。

违规问题：上述交易模式违反了国发〔2011〕38 号、国办发

〔2012〕37 号文件关于不得采取集合竞价、连续竞价、电子撮合、

匿名交易等集中交易方式进行交易，不得以集中交易方式进行标

准化合约交易等规定。此外，其具备《期货交易管理条例》中“采

用公开的集中交易方式以期货合约为交易标的”的期货交易特征，

涉嫌非法证券期货活动。

四、“微盘”交易平台有什么特征，可以放心参与吗？

答：“微盘”是指地方交易场所及其会员单位或其他投资咨询、

网络科技公司，在微信公众号、网站等注册客户多、流量大的互

联网平台上嵌入微型交易系统或开发手机 APP,开展的微型标准化

合约交易，投资者只需要输入手机号即可完成注册。“微盘”交易

大致可以分为两类：一类是微盘，主要有地方交易场所及其会员

单位设立，将原来在交易场所交易的合约，缩小合约价值做成“迷

你”合约，迁移到微信公众号、手机 APP、网站等平台上吸引个人

投资者进行交易；另一类是微交易，大多由“××投资公司”、“×

×科技公司”等互联网公司设立，交易模式类似“二元期权”，由

投资者对白银、原油、铜等大宗商品价格一定时间内的涨跌走势

进行判断从而买涨或买跌，损益事先约定，主要取决于涨跌方向，

涉嫌聚众赌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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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微盘”交易具有交易模式普遍违规、高风险高杠杆、资金

安全存在隐患、投资者保护缺失、违规宣传、诱导性交易、逃避

监管等问题。一是交易模式违法违规，现货交易场所“迷你”版

的“微盘”模式违反了国发〔2011〕38 号、国办发〔2012〕37 号

文件不准以集中交易方式进行标准化合约交易等禁止性规定；类

“二元期权”“微盘”模式涉嫌聚众赌博，有的还涉嫌诈骗等犯罪。

二是资金存管存在隐患，“微盘”交易没有保证金第三方存管机制，

交易平台可直接控制资金流向，容易引发道德及操作风险，存在

交易平台卷款潜逃的可能性。三是投资者保护制度缺失，“微盘”

交易客户只需提供手机号码就能注册开户，8元即可入市交易，投

资门槛低、交易简单便捷，且投资杠杆比例达四十倍以上，没有

评估投资者的风险承受能力。四是涉嫌违规宣传和诱导性交易，

一些“微盘“交易平台通过电话、微信、QQ 群、股吧、网页、直

播室等多种渠道进行宣传造势，甚至存在诱导性喊单的问题。五

是涉嫌逃避监管，“微盘”交易平台利用客户投入资金少、维权成

本高从而放弃投诉的心理，达到了降低客户实地群访群诉率的目

的，但实质上是通过降低单个客户亏损金额来减少投坼，进而逃

避监管，严重侵害广大小微投资者利益。

五、一些交易场所宣传自己是省政府批准设立，经联席会议

验收通过，能否说明这些交易场所更加可靠，我可以参与吗？

答：国发〔2011〕38 号和国办发〔2012〕37 号文件规定，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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省级人民政府按照属地管理原则，对本地区各类交易场所进行集

中清理整顿，并负责对整改规范情况进行检查验收。联席会议负

责统筹协调各省（区、市）的清理整顿工作，不负责对具体交易

场所进行清理整顿和检查验收。省级人民政府批准设立的交易场

所只能说明其机构合法性，并不能保证其交易行为一定是合法合

规的；联席会议对省（市、区）交易场所清理整顿工作整体验收

通过，并不能保证具体单个交易场所的行为始终都是合法的，更

不能作为违法违规交易场所的护身符或挡箭牌。

判断交易场所的交易是否可靠，从根本上取决于交易活动、

交易规则是否守法合规、监管是否完备、风险是否可控，并非取

决于审批机关。而且，经过省级人民政府的集中清理整顿且验收

通过，只能说明基于当时的情况来看，该交易场所是依法合规的，

后续仍需由省级人民政府做好日常监管工作。实践中，确有一些

交易场所在通过清理整顿验收后“死灰复燃”，从事违规交易活动。

投资者选择交易场所开展交易，应当认真了解交易品种、交易规

则、监管情况、风险大小，合理评估自身风险承受能力，审慎选

择交易场所参与相关交易活动。

六、投资者怀疑交易场所或其分支机构存在开展类期货交易、

操纵市场价格、挪用窃取交易保证金、限制客户出入金、与客户

“对赌”等违规问题，应当到哪里投诉举报？

答：国发〔2011〕38 号和国办发〔2012〕37 号文件规定，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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经国务院或国务院金融管理部门批准设立从事金融产品交易的交

易场所外，其他交易场所均由省级人民政府按照属地管理原则负

责日常监管、违规处理和风险处置。如果投资者怀疑交易场所或

其分支机构存在违法违规问题，可以向交易场所或其分支机构注

册地省级人民政府反映问题，如果认为其行为构成犯罪，可携相

关证据材料向公安机关报案。

安徽证监局宣


